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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

樂見專利師與技術審查官
之專業雙向交流
楊慶隆1

摘要

近年來，我國智慧財產法院配置了技術審查官，正值此際，專利師法亦三讀通過使得更多專

利師能投入崗位，至此法院內法官有技術審查官之輔佐，二造當事人有專利師之協助，因此智慧

財產法院的運作正式邁入精緻與分工的專業時代。面對此一高度專業分工的訴訟審理程序，高手

過招難免因定位不同而有意見相左，而技術審查官與專利師之專業背景較為相近，理解分析與推

理邏輯方式也較為相同，對於灰色地帶之認知亦彼此接近，因此審理問訊過程中較容易溝通，互

動結果也較容易預測。法官對技術審查官之專業說明若認有受公評之必要，亦可指揮訴訟，運用

各種法庭工具讓專利師就其「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公開專業討論，均樂見彼此於裁判前作專

業雙向交流，不待其公開報告書。

智慧產法院增加一新輔佐，實是美事一樁

智慧財產法院配置有技術審查官，並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審理法）第4條2所作規

定，於法院認有必要時，命令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協助智慧財產訴訟案件之審理進行。是知，

法院命令指派技術審查官旨在協助法官瞭解及明確案情，並作出適法之裁判，其立場中立並與原

告或被告之利益無涉。法院能因此而增加了一批熟悉科技新知、及智財法律之專業人力以輔佐法

官，實是美事一樁。

因此，法院於法官統一指揮訴訟之下，技術審查官成為法官之左右手之一，其能協助法官瞭

解本質上日新月異之智慧財產案件之技術實體本身，更能協助法官掌握不斷發展之一系列相關創

意與科技新知之進程與背景，直接提昇法院審案之專業素質，有利於判斷行為時點與其更新過程

1. 作者現任兆里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副所長
2.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下列職務：
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
二、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直接發問。
三、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四、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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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鄰接技術與法律關係。對於面對經常涉及灰色地帶需判斷之進步性、均等論、近似性等智慧財

產案件，技術審查官更能協助法官釐清二造所提事證之灰色地帶，輔助法官判別二造當事人各說

各話卻又互相攻訐之陳述與鑑定報告，以達到理性確信之心證。因此，法官於期日主持審理秩序

時，除有二造當事人協助調查以各自舉證運用各種訴訟工具各自陳述、提供證人、鑑定以釐清真

相之外，現又再多增加一項新資源之技術審查官，對法官將有如虎添翼之實益，對認清事證更有

莫大之幫助。

專利界增加一新尖兵，更向上一層樓

從此，法院的運作邁入了更加精緻與分工的專業時代，法官本身基於法學素養與辦案經驗，

更結合了前述技術審查官提供之專業協助，審理事理來將更加深入與專業。一旦法院的專業度提

昇了，其結果直接衝擊當事人，當事人唯有同步努力提昇其攻防的專業度，才能於法院獲得勝

算。

可喜的是，正值此際我國的專利師法終於三讀通過立法，讓專利界多增加一新尖兵---專利

師，以投入專業的智慧財產權訴訟。當事人在法院除有律師協助訴訟外，更增加了一種選擇以專

利師協助技術與專業，藉此可提高當事人攻防之專業度能與法院抗衡。因此法庭上，當事人透過

專利師協助技術專業方面、透過律師協助法律事項方面，法官則有技術審查官之專業輔佐，故能

深入瞭解案情並理性做出判斷，顯然全面專業審查之時代終於來臨。

我國之專利師、技術審查官之設計定位有所不同

法庭上對仗的是原告與被告二造，法官及技術審查官則屬中立。又原告與被告各自主張事實

與證據，並透過專利師與律師極力陳述以求說服法官；反觀法官及技術審查官聽訊問訊後，深入

理解分析二造事證後始形成心證。事實上，專利師、技術審查官之角色在法庭上並不相同。由於

技術審查官產出之分析理解並非法官本人，故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3更規定其成果製

作成報告書以作為法官應用。

惟，有認為技術審查官所製作之報告書應予公開，以利二造當庭詰問與進行攻防，避免當事

人有被突襲之裁判結果發生。如依審理細則第16條之規定觀之，技術審查官受命執行職務就其

成果所製作之報告書係不予公開。因此，我國之智慧財產法院及技術審查官不公開此份報告書，

係依法有據、並無不當。睽其癥結應該在於：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是否應該公

開以接受公評？是否應該讓二造當事人能有一公平合理的機制對其進行充分討論，而非僅限於報

告書之公開與否。本文認為這個問題應該要探討的是：我國之專利師、技術審查官之設計定位問

題。

3.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6條：「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執行職務之成果，製作報告書。如案件之性
質複雜而有必要時，得命分別作成中間報告書及總結報告書。技術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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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所知，專利師、律師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就當事人有利之法律、事實主張以說服法

官，是其需要多所公開事證不在話下。然而，技術審查官隸屬於法院非屬對仗之二造之一，其立

場中立原本之設計定位就與專利師不相同；惟其究係屬何種身份呢？

技術審查官為法官之耳目手足，也是大腦之延伸

在法庭配置上，屬於法官位階的有審判長與陪席推事，其餘書記官、通譯、法警、證人、鑑

定人…等皆屬輔佐身份。第一種假設是，如果我國的技術審查官係被定位設計為「專家證人」

（Expert Witness）的身份，尤其係指法院特約之專家證人，則其立場中立並對二造不偏不倚，且

其依專業知識經驗所為之觀點認知，是屬專家證人中之「證言」，可供法官作為辦案之參考，又

因其係屬證人之證詞，故亦可供法庭上二造專利師、律師、當事人之質疑、當庭詰問與論爭。

第二種假設是，如果我國的技術審查官是被設計定位於「陪席法官」（Associated Judge）

之位階，則其地位應受尊重，陪席問訊的結果所產生之認知見解，即當形同陪席法官的一種「心

證」。對於此種心證，當事人於審判過程中只能探求真意，或請求開示揭露。一旦揭露心證，當

事人只有面對法官再努力陳述或再具體舉證以求扭轉心證一途，不會產生二造當事人有當庭詰問

對此攻防的問題；否則，當事人只能期待下一庭再行翻案了。

然而，查諸我國審理法第4條規定技術審查官所執行的四項職務，以及審理細則第13條4規範

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之六種方式，綜合歸納其於法庭上協助訴訟審理主要可有下列幾點：

（1） 基於專業知識，協助分析整理訴訟書狀之論點與爭點，並提供專業領域之參考資料，

以及說明供述中不易理解之專業用語。

（2）於期日出庭，經法官許可後向當事人、證人、鑑定人直接發問。

（3） 有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有勘驗時，向法院陳述勘驗注意事項，協助法官理解

當事人之說明，並進行勘驗標的物之處理操作。

（4）向法官就爭點及證據整理、證據調查範圍、次序及方法等陳述參考意見。

（5）有裁判評議時，經法官許可後列席陳述技術上意見，並協助製作裁判書附表圖面。

由上歸納可知，我國之技術審查官似乎被設計定位在協助法院就專業領域之爭論點與專業用

語進行實質理解、發問、調查證據、勘驗與說明，並提供專業觀點協助法官整理爭點及證據、調

查證據範圍次序及方法、及陳述技術意見。尤其第（3）、（4）、（5）點，我國技術審查官之

對象均向法院法官陳述參考意見，並非需於當庭陳述；另經許可後，技術審查官可列席於裁判評

4.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3條：「技術審查官經指定協助訴訟審理後，應即詳閱卷證資料，依下列方式執行職務：
一、就訴訟書狀及資料，基於專業知識，分析及整理其論點，使爭點明確，並提供說明之專業領域參考資料。
二、就爭點及證據之整理、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向法官陳述參考意見。
三、 於期日出庭，經審判長或有調查證據權限之受命法官許可後，得向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人或鑑定人為必要

之發問，並就當事人本人、訴訟代理人、證人及鑑定人等之供述中不易理解之專業用語為說明。
四、在勘驗前或勘驗時向法院陳述應注意事項，及協助法官理解當事人就勘驗標的之說明，並對於標的物之處理及操
作。
五、協助裁判書附表及圖面之製作。
六、 在裁判評議時，經審判長許可列席，陳述事件有關之技術上意見。審判長並得命技術審查官就其擬陳述之意見，預

先提出書面。」



19

 論文    

議會議上陳述意見給予法官參考，此皆非一般「證人」身份可得為之。再且，依審理細則第16

條規定審判長得命其將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製作成報告書，且其報告書不予公開，顯然我國之

技術審查官似乎並不完全被定位於「專家證人」的身份，也不是以證人身份出現於法庭上，是其

專業知識經驗與觀點無須當庭公開，而係僅向法官陳述意見與報告，並由法官綜合審理後凝聚心

證。

再由另一角度觀察，我國之技術審查官是否即為「陪席法官」？卻又不盡然。依目前我國之

技術審查官本身並無法官資格觀之，其於法庭上無法官身份應無疑義。再由以上第（2）、（5）

點可知，技術審查官尚需有上述法律之授權，才能向當事人、證人、鑑定人直接發問，也與一般

法官不同；此外，技術審查官又需經上述法律授權，才能列席於裁判評議會議，亦與一般陪席法

官有別；尤其是需經其他法官許可才能列席陳述意見，似非陪席法官。由此可知，我國之技術審

查官也不完全被定位於「陪席法官」的位階。

本文認為，我國之技術審查官若如前述被設計定位在協助法院就專業領域之爭論點與專業用

語進行實質理解、發問、調查證據、勘驗與說明，則其比較像是「法官之耳目手足」、也是「法

官大腦的延伸」，用來協助法官理解與判斷案情。故而，技術審查官將其「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

果」傳送給法官大腦，作為法官心證形成過程中，諸多大腦思維其中之一個參考意見而已，其是

否成為法官之心證，將仍應由法官後續綜合研判之。

專利師與技術審查官之專業背景相近，溝通互動容易

技術審查官作為法官之耳目與大腦思維的參考意見之一，其專業背景與專利師較為相近，對

於事證法理之理解分析方式與推理邏輯也較為相同，更對智慧財產權灰色地帶之認知亦可較接

近。因此，由技術審查官之審理問訊過程方式，或多或少已可預測技術審查官或法官之心向。

至於，技術審查官最終「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是否應該公開以接受公評，此應由法官綜

合判斷之。若其心證形成過程中，法官認有由二造當事人進行此一參考意見之攻防始能得出真相

時，即由法官指揮訴訟以適時適法之方式公開之，讓二造能有一公平合理的機會對其進行充分討

論，自可避免當事人有被突襲之裁判結果發生，我國審理細則第18條5亦有相關規定不得直接採

認，或可作為旁證。

專利師樂於與技術審查官作專業雙向交流

上述公開「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的方式、或公開到何種程度，宜由法官於審理過程中詳

加考量。例如公開之方式，不可包括有審理細則第16條所規定的報告書，但法官仍可改用其他不

違法之方式公開，例如法官於瞭解技術審查官之報告內容後，可自為提示、或直接開示心證於當

5.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18條「技術審查官之陳述，不得直接採為認定待證事實之證據，且當事人就訴訟中待證之事
實，仍應依各訴訟法所定之證據程序提出證據，以盡其舉證責任，不得逕行援引技術審查官之陳述而為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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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或命技術審查官代為提示說明。此外，因法官不應該受到技術審查官之意見的拘束，所以

公開或有可能形成負面作用，因此法官可以口頭提示、提出見解、開示心證等不同程度作公開，

以供當事人雙方辯論來說服法官。

另有認為，法官由前述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果」所得知之科技知識與專業見

解，不論是報告書或是意見陳述，其與法官翻閱教科書所獲取之知識無異，似屬審理法第8條6所

稱之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提供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此說更凸顯讓二造當事人能有一公

平合理的機制對其進行充分討論有其必要性。

因此，依我國目前法令規定，技術審查官之報告書雖然不予公開，然而法官若於審理中認其

有受公評之必要，甚至技術審查官其他諸如：分析整理論點爭點意見、提供參考資料、操作處理

勘驗標的物、製作之附表圖面、列席會議陳述意見、口頭說明…等依法「執行職務所完成之成

果」，法官均可運用各種法庭工具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公開，並指揮訴訟讓二造專利師於裁

判前可先被喻知，並就共同專業公開討論雙向交流，便可使真相愈明，無非一定要要求技術審查

官公開其報告書或受詰問為是。

6.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8 條：「法院已知之特殊專業知識，應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始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事件之法律關係，應向當事人曉諭爭點，並得適時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


